
⼤⿇在我國的刑責
意圖供製造毒品之⽤,⽽栽種⼤⿇者

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,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⾦。

供⾃⼰施⽤⽽犯前項之罪,且情節輕微者

處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,得併科新台幣⼀百萬元以

下罰⾦。

吸⻝⼤⿇在台灣屬違法⾏為

雖於部分國家及區域吸⻝及持有⼤⿇為

合法⾏為,但在台灣,不論是否初犯均
屬違法⾏為,在台灣境內均不得持有及施⽤。

吸⻝⼤⿇在台灣屬違法⾏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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